附件2
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
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标准及办法

一、为做好全省中等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申请人员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以下简称“测试”）工作，根据《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的规定精神，结合我省“中职校”、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制订本标准及办法。
二、本文适用对象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符合《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的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

三、测试的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2、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3、坚持整体性评价的原则；
4、坚持发展性评价的原则。
四、测试的基本要求
具备承担申请相应教师资格的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懂得教育教学的规律和青少年、幼儿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水平，以及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解决教育教学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组织课程实施、掌握课程内容、运用教学语言和教学资源以实现教学目的的能力，具有熟练使用普通话提问、讲解的课堂教学技巧。

五、测试的主要项目及分值（见附后《测试表》），申请测试人员要提供所教学科（专业）的课程的对应教学大纲、教案、教材，一式三份。

六、测试的方法

1、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测试采用专家组测评，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两级评价办法。

2、学科（专业）专家组在申请测试人员试讲、面试的基础上，分别按照各类教师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中规定的项目、分值，给予公正合理的评价，得出分值，并对测试对象签署评价意见。

3、测试方法除了试讲、面试外，还可查看申请人的教学资料。

七、测试程序与内容

1、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各类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时间安排，确定测试具体时间、地点，并负责通知申请测试人员。

2、在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的指导下，专家组根据申请测试人员的专业拟定试讲课题，申请测试人员围绕试讲课题拟写教案（教案内容量控制在45分钟的讲解时间内），提交专家组。

3、申请测试人员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试讲，专家组指定申请人提交的教案的一部分作为试讲内容，试讲时间不超过20分钟。

4、试讲后，学科（专业）专家组根据试讲情况和测试项目内容提出面试题目，请申请人答辩。面试题目不少于2个，面试时间不超过10分钟。

5、专家组根据测试结果，得出总评分数，并写出综合评价的简要意见。

6、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专家组报送的测试结果进行审查，审查结论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八、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福建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负责解释。

附：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

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
申请人单位：                         测试时间：

	姓 名
	
	学科
	
	身份证号码
	

	形
式
	项目
	测 试 内 容
	分值
	得分

	面
试

	仪表仪态
	仪表端庄，气质、修养良好（提问、听课）
	6
	

	
	思维能力
	应答准确、流畅，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提问）
	6
	

	
	语言表达
	语言规范、准确（提问）
	6
	

	
	专业知识
水平
	专业知识扎实，相关的知识面宽（提问）
	7
	

	
	实现教学
目的能力
	目标明确，要求适度，符合教学大纲和学生实际（看教案）
	8
	

	试
讲
	
	注意教学育人，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听课）
	8
	

	
	
	重视能力（分析、解决问题或动手能力）的培养（听课）
	8
	

	
	
	扳书工整，设计合理，无错别字
	7
	

	
	
	善于应用“两学”知识
	7
	

	
	
	能因地制宜，应用多种媒体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8
	

	
	掌握教材
内容能力
	讲课层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难点讲透
	8
	

	
	
	了解当前学科新成就、新动态，并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教学
	7
	

	
	组织课堂
教学能力
	教学民主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7
	

	
	
	注重课堂信息反馈，应变能力强
	7
	

	合计
	
	
	

	专家组综合测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总评等级85分以上为优；85-70为良；60以下为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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